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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去年11月的區議會選舉，黑衣魔恐嚇甚

至打砸燒建制派的辦事處、恐嚇支持建制派

的小市民，發放針對建制派候選人的假消

息，令人質疑選舉的公平性。選舉管理委員

會昨日發佈的《2019年區議會一般選舉報告

書》中顯示，去年區議會選舉所接獲的投

訴，由上一屆的8,800多宗飆升至近4.5萬

宗，急增逾4倍。同時，去年選舉中涉及刑

事毀壞、暴力行為、恐嚇的投訴有逾1,400

宗，較上屆增逾6倍。有政界人士強調，特

區政府必須汲取教訓，確保立法會選舉不再

重蹈覆轍，必須確保整個選期有公平、公

正、安全的選舉環境。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根茂、鄭治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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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魔搞衰區選 投訴增4倍
涉刑毀暴力恐嚇個案升逾6倍 政界促保立會選舉勿重蹈覆轍

泛暴留百萬買「豬嘴」政府：不批准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黃書蘭）由泛暴派
主導的屯門區議會昨日舉行會議，要求撥
款130萬元採購可替換式防毒面罩及濾罐
（俗稱「豬嘴」），聲稱要幫市民「防
疫」，被質疑是想向暴徒提供物資。屯門
民政事務專員馮雅慧在會上表示，特區政
府有責任為善用公帑把關，並強調用公帑
購買「豬嘴」不符合「善用公帑」及「物
有所值」等區議會訂明準則，政府絕不會
批准撥款。不過，泛暴派議員無視民政處
及建制派議員的反對，改為通過在2020/21
預算中，預留100萬元作購買「豬嘴」。

民記工聯批扮抗疫實撐暴
屯門區議會在昨日會議上，計劃通過200
萬元撥款購買「抗疫物資」，包括「豬
嘴」。屯門民建聯及工聯會支部一行數十
人在會前抗議，並高呼「抗疫為名，暴動
為實」、「還我正常區議會，還我抗疫物
資」等口號。他們質疑泛暴派議員以抗疫
為名，實際是購買豬嘴用於暴動，並要求

泛暴派不要美化暴徒。
屯門區議會秘書處及民政事務專員亦表

示反對。秘書處表示，早前已就購買「豬
嘴」查詢衛生署，衛生署回覆指不建議市
民使用「豬嘴」，並指一般市民只要佩戴
外科口罩已能有效預防經飛沫傳播的疾
病。

秘書處：難讓屯門居民受惠
秘書處續指，知悉「豬嘴」每個售約300

元，遠遠比外科口罩價錢昂貴，花過百萬
元購買4,000多個「豬嘴」實難以讓屯門居
民受惠，無法達到以撥款作防疫用途的目
標，不符合《運用區議會撥款守則》的
「善用公帑」及「物有所值」原則。
此外，上屆區議會撥款44萬元撥款共製

作了8.7萬套防疫包，平均每包5.1元，包
內有有酒精消毒搓手液、酒精消毒濕紙
巾、標準外科口罩等，因此建議區議員應
運用撥款購買比「豬嘴」更符合經濟效益
的防疫物品。

民政處：不符「善用公帑」準則
馮雅慧強調，120萬元以上的撥款由民政

事務總署署長審批，120萬元以下則由民政

事務專員審批。特區政府及有關當局有責
任為善用公帑把關，如區議會推薦不符合
「善用公帑」及「物有所值」等訂明準則
的項目，政府不可能批准。
秘書處補充，區議員切勿誤以為能自行

任命揀選夥伴團體作物資採購，因為《推
行社區參與計劃撥款準則》的附件一已訂
明，就50萬元以上項目須成立並由獨立評
審團揀選。

陳有海：公帑應購口罩
工聯會區議員陳有海表示，「豬嘴」已

被市民感覺用作暴力抗爭用途，應把公帑
用作採購搓手液、消毒濕紙巾、外科口罩
等物資，使更多人受惠。

賴嘉汶：長者或無法用「豬嘴」
民建聯區議員賴嘉汶表示，「豬嘴」比

較焗促，長者可能無法使用，且「豬嘴」
若清潔不當，反而會使病毒從口罩帶入口
腔內，故表明反對。
不過，屯門區議會主席陳樹英與一眾泛

暴派議員仍無視民政署及建制派議員的反
對，改為通過在2020/21預算中，預留100
萬元作購買「豬嘴」。■屯門民建聯及工聯會支部一行數十人抗議，高呼「抗疫為名，暴動為實」等口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根
茂）針對媒體報道加拿大國會
加中關係委員會日前提出動
議，就香港特區警方依法對黎
智英等採取法律行動表達所謂
「嚴重關切」，中國外交部駐
港特派員公署發言人昨日嚴正
指出，這是對涉嫌違法犯罪分
子的公然包庇，對特區法院依
法辦案的嚴重妨礙，對特區司
法獨立的粗暴干預，中方對此
表示強烈不滿和堅決反對。
中國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署

發言人批評加方有關議員在特
區法院尚未正式審理黎智英等
人案件之前，就急不可耐地跳
出來說三道四、橫加指責，並
強調，法治是香港社會長治久
安的基石，法律面前人人平
等，不論其背後的挑唆、縱
容、包庇者是誰，違法犯罪分
子都逃脫不了法律的審判。
發言人指出，近來香港社會

暴力極端活動屢禁不絕，與個
別西方政客的挑唆、縱容、包
庇和粗暴干涉特區法治密不可
分，「我們正告外部干預勢
力，你們的倒行逆施動搖不了
特區司法機構依法辦案的堅定
原則，動搖不了我們反對外部
干預、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的堅
定意志！」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2019
年區議會一般選舉報告書》中顯示，葵青
區葵芳選區已點算的選票數目，竟比實際
選民投票數目多出60張，選舉事務處調查
後仍無法確定出現差異的原因，不排除涉
及非法行為，已經將案轉介執法機關調
查。民建聯新界西立法會議員陳恒鑌指，
是次事件實為天大醜聞，稍後會向廉政公
署、選管會正式投訴，並要求選管會宣佈
該有問題的選區選舉無效。
在葵青區葵芳選區，街工的梁耀忠擊敗

民建聯林映惠及無黨派的曾子麟。選管會
在昨日公佈的報告書表示，選舉事務處在
區選結束後收到候選人去信，反映葵芳選
區投票人數少於3名候選人所得票數總和
後，查詢有關原因，而觸發有關調查。
選管會在報告中指出，經初步調查發

現，票站主任錯誤將部分損壞選票標示為
重複選票，在向選民補發選票時又錯誤安
排投票助理員發票，而不是在自己的櫃枱
補發選票等，導致重複計算了36張選票。
不過，即使扣除有36張重複選票，實際

點算選票的數目仍有8,089張，與估計應點
算的選票數目8,029張仍相差60張，而選
舉事務處無法確定選票數目出現差異的原
因，故已將個案轉介執法機關調查。
陳恒鑌表示，選舉當日，民建聯多名候

選人已多次投訴票站混亂的問題，但不獲
受理，令人懷疑是次事件是一件有計劃、
有部署的不公平選舉，絕非意外。

蒐證後投訴 不能輕輕帶過
他續說，自己正搜集所有證據，稍後向

特區政府及選管會正式投訴，並強調選管
會有能力、有責任對選舉不公採取行動，
包括宣佈選舉無效，絕不能輕輕帶過。
事件「主角」、梁耀忠在接受傳媒訪問
時聲稱，他自1985年參選以來都未發生過
類似事件，並為票站主任開脫稱，或與票
站主任經驗不足有關。對民建聯要求宣佈
選舉無效，他就相信法官會考慮選舉得票
差異大，即倘全數60票交予敗選人也不會
扭轉結果。

葵芳點票出問題
陳恒鑌：選舉應無效

選管會昨日發佈《2019 年區議會一般選舉報告
書》，總結了是次選舉的情況。選管會在報告中

指，是次區議會選舉面對前所未有的挑戰，社會在投票
日前的情況非常不安寧，持續多月發生多宗衝擊治安的
事件，有候選人在內的人士受到襲擊，有店舖及候選人
的議員辦事處被毀壞甚至遭縱火，在選舉期間還出現
「很多不法及不負責任的行為及言論」，包括有人在所
謂「連儂牆」展示載有政治口號或威嚇訊息的標語，及
不斷有謠言和錯誤訊息在網上散播流傳等，令市民擔憂
選舉能否保持公平、公正及安全。

對點票安排投訴21335宗
香港文匯報記者對比去年區選與2015年區選的投訴

情況，發現去年區議會選舉在處理投訴期間共收到投訴
44,947宗，較上屆8,824宗飆升逾4倍，情況令人關
注。其中，去年區選有關刑事毀壞、暴力行為及恐嚇的
投訴共有1,458宗，較上屆203宗增逾6倍。去年區選對
點票安排的投訴高達21,335宗，而上屆僅一宗；選舉廣
告投訴亦由上屆4,006宗增加至8,983宗。

暴力加謠言 損選舉公平
值得注意的是，2015年區選並沒有「與投票有關的
欺騙行為」的投訴，惟去年區選有關投訴竟激增至
2,629宗。報告書中並無詳細說明有關欺騙行為包括什
麼，但就提到在選舉期間，有不少有關選舉的謠言及錯
誤訊息在互聯網及社交平台上流傳，例如謠傳投票站內
設有「人面識別系統」、將選票的切角設計說成投票站
職員故意撕爛選票、鼓吹收起年長選民的身份證及流傳
以「警署報失紙」冒認選民投票等。

交執法機構跟進調查
選管會表示，會按既定程序，將涉及違法行為的投訴

轉介執法機關跟進調查。在已處理的個案中，沒有個案
被選管會裁定投訴成立，而選舉主任則裁定4,454宗投訴
成立或部分成立，並向違規者發出合共1,575封警告信。
選管會及選舉主任餘下尚待調查的個案仍有6,266宗。
在由警方處理的996宗個案中，經調查後被裁定投訴

成立的有一宗，與刑事毀壞有關。由廉政公署處理的
550宗個案中，暫時沒有個案被裁定投訴成立。警方及
廉政公署正在調查的個案尚有979宗。

李慧琼：建制派受不公平對待
民建聯主席李慧琼昨日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
剛過去的區議會選舉，並沒有在公平、公正、安全的選
舉環境下舉行，建制派候選人受到極不公平、極度危險
的對待，特區必須汲取是次區議會選舉的經驗及教訓，
特別是立法會選舉臨近，但近日暴力事件再度出現，特
區政府必須尋找妥善方法，確保包括投票日的整個立法
會選舉公平、公正、安全進行。

◆研究讓選民在領取選票時確保投票站人員在選民登
記冊上把其記項劃去，並將其他的選民資料保密

◆以更有效率管理和控制運送專用投票站選票前往有
關大點票站的時間

◆加強培訓，確保大點票站的投票站主任熟悉接收經
選票分流站分類的選票程序

◆執法部門應制訂預案，在票站遭包圍、票站人員遭
威嚇時及時執法

◆研究按點票站的實際情況設定點票站內公眾區的範
圍及最高容納人數，以實名登記安排公眾進入點票
站

◆研究在點票區內安排專責人員和攝錄器材紀錄整個
點票過程，以協助執法機構日後或需進行的搜證工
作

◆加強投票站主任及工作人員有關點票程序的培訓和
指引，並提供足夠支援

◆加強有關點票程序的公眾宣傳和教育，以提高選舉
的透明度及確保點票過程順利

資料來源︰《2019年區議會一般選舉報告書》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選管會對未來選舉的建議
◆在租借校舍或場地予學校或其他資助團的合約
加入條款，訂明必須協助籌辦公共選舉、設置
投票站

◆建議政府積極考慮將選舉投票日翌日定為學校
假期，減低校方借出場地的顧慮

◆鼓勵更多在職公務員踴躍申請擔任選舉工作人
員，探討能否招募退休公務員

◆研究利用資訊科技協助進行簡介會的可行性，
考慮製作視聽教材並上載至互聯網供候選人及
公眾人士閱覽

◆為幅員廣闊的地方行政區加設後備投票站

◆鼓勵選民向選舉事務處提供其聯絡電話號碼、
電郵地址，以便接收最新的選舉資訊

◆將「選舉統計數字流動輸入系統先導計劃」擴
展至在今年立法會換屆選舉的部分選區

◆仔細檢視選民登記冊的排序方法及發票櫃枱的
工作分配，以令加快投票流程，疏導人流

◆研究改善整個發票流程，確保投票站職員正確
核對選民身份

兩屆區選投訴對比
性質
刑事毀壞/暴力行為/恐嚇
與投票有關的欺騙行為
點票安排
選舉廣告
虛假陳述
舞弊/賄賂/款待/
脅迫/施加不適當的影響/
冒充他人投票
提名及候選資格
傳媒給予不公平及
不平等報道
總數
#宗數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根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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